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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

  宜兴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（下面简称：建设单位）委托江苏

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（下面简称：评价单位）承担宜兴市新一轮

太湖生态清淤西沿岸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、《环境影响

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》、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等文件规

定，建设单位采取网络公示、报纸公示、现场张贴等方式广泛调查了

沿线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。

2025 年 4 月 22 日 ， 建 设 单 位 在 宜 兴 市 人 民 政 府 官 网

（https:/www.yixing.gov.cn/doc/2025/04/22/1318414.shtml）进

行了第一次公示。公示主要内容为项目概况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

及主要工作内容、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、公众提出意见主要方式、

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信息及联系方式等。

  2025 年 9 月 19 日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内容编制完成后，

建设单位在宜兴市人民政府官网（https:/www.yixing.gov.cn/doc/2 

025/09/19/1356026.shtml）进行了第二次公示。公示内容包括项目概

况、主要影响、防治措施、结论、征求意见范围、事项等，以及公众

查阅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和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等。公示时限为

2025 年 9 月 19 日至 2025 年 10 月 9 日，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。

  在第二次网络公示期间，建设单位同步通过报纸和在项目周边村

庄敏感点等入口或公告栏处进行现场张贴公告的形式对本项目环境

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同步公示。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

  宜兴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于 2025 年 4 月 17 日委托江苏省环

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《宜兴市新一轮太湖生态清淤西沿岸区工程

环境影响报告书》的编制工作。宜兴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于 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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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4月22日在宜兴市人民政府官网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。

公示主要内容为项目概况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、

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、公众提出意见主要方式、建设单位和环评

单位信息及联系方式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等。

因此，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

众参与办法》“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

工作日内，通过其网站、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

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（以下统称网络平台）”进行首次公示的要求。

2.2 公开方式

2.2.1 网络

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采用网络公示，公示网站为宜兴市人民政

府官网。宜兴市人民政府网是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务服务平台，属

于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。因此，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

意见稿公示选取的网络平台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和《江

苏省生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》中的相关要求。

网络公示时间：2025 年 4 月 22 日

公示网址：

宜兴市人民政府官网

https:/www.yixing.gov.cn/doc/2025/04/22/1318414.shtml

首次公示网页截图见图 2.2-1。

2.2.2 其他

无

2.3 公众意见情况

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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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2-1 首次网络公示截图



 

 

   

    

  

    

              

  

  

 

 

  

  

           

  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
 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部内容编制完成后，建设单位于 2025

年 9 月 19 日在宜兴市人民政府官网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

稿进行了公示。

  公示主要内容为项目概况、主要影响、防治措施、结论、征求意

见稿查阅方式、征求意见范围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的途径等，以及

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。

  并同步在扬子晚报进行了 2 次报纸公示；在项目周边村庄敏感点

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。

  公示时限为 2025 年 9 月 23 日至 2025 年 9 月 25 日，公示有效期

为 10 个工作日。

 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相

关要求。

3.2 公示方式

3.2.1 网络

 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首先采用网络公示，公示网站

为宜兴市人民政府官网。

  宜兴市人民政府网是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务服务平台，属于建

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。因此，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

稿公示选取的网络平台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和《江苏

省生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》中的相关要求。

网络公示时间：2025 年 9 月 19 日至 2025 年 10 月 9 日

公示网址：

宜兴市人民政府官网

https:/www.yixing.gov.cn/doc/2025/09/19/1356026.shtml

网页截图见图 3.2-1，公众意见表内容见图 3.2-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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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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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2 公众意见表格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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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 报纸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十一条中“通过建设项目所

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，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

息不得少于 2 次”的要求。在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，建设单

位在《扬子晚报》进行了 2 次报纸公示。

《扬子晚报》为江苏省级报刊，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晚报都市报，

于 1986 年元旦创刊。由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直属事业单位新华日

报社主办，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主管，隶属江苏省属国有企业新华报业

传媒集团。江苏报业日发行量排名第 1，中国报业日发行量排名第 4，

世界报业日发行量排名第 21。位居江苏媒体微博影响力之首。为提高本

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广泛性、便利性、真实性，建设单位选取

《扬子晚报》进行环评信息公示，报纸媒体选取符合相关要求。

分别于 2025 年 9月 23 日、2025 年 9月 25 日，建设单位在《扬子

晚报》进行了 2 次报纸公示，具体公示情况见图 3.2-3、3.2-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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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3 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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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4 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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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3 现场张贴公告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十一条中“通过在建设项

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，且持续公开期限

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”的要求，在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，

建设单位在项目周边区域张贴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

次公示的公告。

张贴时间：2025 年 9月 29 日

张贴地点：周边村庄敏感点的出入口。

张贴内容见图 3.2-5，公示照片见图 3.2-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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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5 现场张贴公告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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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蜀镇人民政府 汤庄村

徐舍镇人民政府 洋溪村村委

烟山村 周铁镇人民政府

图 3.2-6 项目周边公示张贴照片

3.2.4 其他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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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查阅情况

建设单位地址（宜兴市宜城镇阳羡西路 43号）、环评单位所在

地（南京市建邺区宏俊街 33号北楼 801 室）分别提供纸质的《宜兴

市新一轮太湖生态清淤西沿岸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供公众查阅。

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没有公众前往上述两处场所查阅《宜兴市

新一轮太湖生态清淤西沿岸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。

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

本次公参未采用其他公众参与方式。

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

公示期间，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。

6 报批前公开情况

6.1 公开内容及日期

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通过专家技术评审，形成报批稿，建设

单位于2025年12月8日在宜兴市人民政府官网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报批稿全本和本项目公众参与说明进行了公示。

本项目全本公示稿内容未包含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等内容，符合

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相关要求。

6.2 公开方式

6.2.1 网络

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全本公示采用网络公示，公示网站

为宜兴市人民政府官网。

宜兴市人民政府网是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务服务平台，属于建

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。因此，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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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公示选取的网络平台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和《江苏

省生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》中的相关要求。

网络公示时间：2025 年 12 月 8日

公示网址：

https://www.yixing.gov.cn/doc/2025/12/08/1369694.shtml

网页截图见图 6.2-1。

图 6.2-1 本项目报告书全本网络公示截图

6.2.2 其他

无

https://www.yixing.gov.cn/doc/2025/12/08/1369694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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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其他

7.1 存档备查情况

建设单位存档了《宜兴市新一轮太湖生态清淤西沿岸区工程环境

影响报告书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以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查询。

7.2 其它需要说明的内容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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